平阳县教育局

文件

平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平教〔2026〕100号


关于平阳县教育系统公开招聘2026届复硕培养试点和公费师范毕业生的公告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引进优秀教育人才，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根据《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高素质复合型硕士层次高中教师培养试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浙教厅函〔2023〕194 号）、《关于做好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浙教学〔2010〕147 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面向高素质复合型硕士层次高中教师培养试点（以下简称“复硕培养试点”）毕业生和国家公费师范毕业生，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5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招聘岗位详见《平阳县教育系统公开招聘2026届复硕培养试点和公费师范毕业生岗位一览表》（附件1）。

二、招聘对象和要求

2026届浙江省复硕培养试点毕业生和2026届国家公费师范毕业生，要求平阳县生源，本科或研究生专业对口。

三、日程安排

（一）网上报名

时间：2026年5月27日9:00至6月3日17:00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s://f.wps.cn/g/nl26JoWa/），并按要求填报信息。

（二）现场确认

时间：2026年6月4日（星期四）14:30—17:00。

地点：平阳县教育局（平阳县昆阳镇状元路168号）404室。
已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须携带报名表（详见附件2）、身份证件、户口本、学历学位证书（未取得毕业证书的，提供学信网学籍证明或其他材料说明）、复硕培养试点或公费师范毕业生证明等材料。仅网上报名而未到现场确认的按自动放弃报名资格处理。

（三）考试

考试方式为面试，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不按时参加面试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总分满分为100分，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按岗位计划数1:1确定拟聘用对象。面试合格分数线为75分，面试不合格的，不能聘用，不再进入后续环节，如遇面试成绩同分影响入围对象确定的，进行加试，加试时间、地点、形式等另行通知。

（四）签订就业协议

用人单位和拟聘用对象签订就业协议书，就业协议书签订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未按规定签订就业协议的，视为自动放弃拟聘用资格。因放弃而空缺的岗位，由用人单位决定是否递补，如需递补，在签约次日24点前从本岗位面试成绩合格的考生中按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并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签订就业协议书。签订就业协议书后违约的，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五）体检

签订就业协议的拟聘用对象要按规定时间、地点和要求，携带身份证参加体检，体检费用自理。体检按照《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执行。入围人员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作放弃体检。体检不合格或放弃体检的，不得聘用。体检及后续环节不合格、不通过或放弃的，均不再递补。

（六）考察

考察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以及教育行业准入有关规定执行。考察内容主要为考生的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情况等。因触犯刑法被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的，因触犯刑法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定罪不起诉决定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教育领域从业禁止行为的，以及存在其他不符合录用规定情形的，考察不予通过。

（七）公示

考察合格的拟聘用对象，在平阳政府信息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对反映的相关问题经查实确定不符合聘用条件的，不予聘用；对反映的相关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将暂缓聘用，待核实后再决定是否聘用。

（八）办理聘用手续

拟聘用对象通过公示后要按要求办理聘用手续，本人放弃聘用资格或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聘用手续的，取消其聘用资格。拟聘用对象未能在2026年8月15日前，提供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相应教师资格证书，解除就业协议，取消聘用资格。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招聘若部分岗位出现岗位空缺，将按规定面向本次招聘符合岗位条件未入围考生进行岗位调剂，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由县教育局统筹安排。

（二）聘用人员按规定程序由学校办理聘用手续，并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最低服务年限为6年（含试用期）。未满最低服务期的，不予跨县跨系统流动。

（三）新聘用的人员按有关规定实行见习期（试用期），期满经考核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取消聘用资格。
（四）整个招聘过程应严格规范程序，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报名、考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五）本次招聘未尽事宜，由平阳县教育局负责解释。咨询电话：平阳县教育局政工科0577-63886320、0577-63886317。
本次招聘有关事项均在平阳县政府信息网公布，请报考人员密切关注网站信息。

附件： 1.平阳县教育系统公开招聘2026届复硕培养试点和
公费师范毕业生岗位一览表

2.平阳县教育系统公开招聘2026届复硕培养试点和
公费师范毕业生报名表

平阳县教育局        平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5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平阳县教育局办公室                  2026年5月25日印发
附件1

平阳县教育系统公开招聘2026届复硕培养试点和公费师范毕业生岗位一览表
	岗位编号
	用人单位及计划数
	岗位（学科教师）
	生源地
	专业
	教师资格证
	毕业生类别
	备注

	260201
	平阳县鳌江中学1
	高中化学教师
	平阳县
	学科教学（化学）
	高中化学
	2026届“复硕培养试点”毕业生
	

	260202
	平阳县新湖学校1
	高中化学教师
	平阳县
	学科教学（化学）
	高中化学
	
	

	260203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1
	初中科学教师
	平阳县
	化学、物理、生物
	初中科学或中学物理、化学、生物教师资格证之一
	2026届公费师范毕业生
	

	260204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1
	初中数学教师
	平阳县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中学数学
	
	

	260205
	平阳县古鳌头学校1
	初中语文教师
	平阳县
	汉语言文学
	中学语文
	
	


其他要求：
1.所有岗位学历学位要求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
2.所有岗位要求聘用者2026年8月15日前取得相应学段学科教师资格证书。
附件2

平阳县教育系统公开招聘2026届复硕培养试点和公费师范毕业生报名表

岗位代码：               用人单位：                    报名编号：              

	姓名
	
	身份证号
	
	
	
	
	
	
	
	
	
	
	
	
	
	
	
	
	
	
	电子版
一寸近照

	民族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生源地
	
	

	教师
资格证
	学段
	
	取得时间地点
	
	普通话等级
	
	

	
	学科
	
	
	
	
	
	

	毕业院校
	专 科
	
	专业
	
	毕业时间
	

	
	本 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原入学批次
及分数
	批次：
分数：
	现综合成绩排名
	/
	现专业成绩排名
	/

	现户籍地
	
	通讯
地址
	
	手机号码
	

	
	
	
	
	备用号码
	

	入学前

户籍地
	
	
	
	
	

	
	
	微信号
	
	电子邮箱
	

	报名资格
条件
	

	个人简历
（从高中填起）
	时间
	学校
	职务
	班主任

	
	—
	
	
	

	
	—
	
	
	

	
	—
	
	
	

	
	—
	
	
	

	在大学期间获得的
主要荣誉
	

	    以上本人个人有关信息（包括本表二维码内填报信息）及提供的证明、证件等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如有违反，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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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表填写说明
表中内容务必如实认真填写，要求字迹端正、清楚，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者取消聘用资格。报名表格填写说明如下（在相应的格子内填入免冠正面单寸电子照片，照片要求符合本人相貌特征，未经修图软件过分处理）： 

1.岗位代码（具体的相应岗位代码）：如平阳县鳌江中学高中化学教师260201。

2.报名编号：由相关学校工作人员编写，报名人员不用填写。

3.姓名、身份证号、民族、性别：按本人身份证上的填写，如民族填“汉”，性别填“女”。

4.出生年月：与身份证出生年月保持一致，填写连续的六位数字，如：“199908”。

5.政治面貌：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群众”，如民主党派根据该党派相应的简称填写，填写如“中共党员”类似。

6.生源地：即填参加高考时，本人户籍所在的县，如某生一直在杭州学习，甚至在杭州参加高考，但该生户籍一直在平阳，虽然考上大学后户籍迁到杭州，但其仍属于平阳的生源，其生源地为平阳县。

7.教师资格证学段：根据教师资格证填写，如高级中学。

8.教师资格证学科：根据教师资格证填写，如语文。

9.取得时间地点：上面一栏填取得时间，格式同出生年月；下面一栏填认定教师资格证地点，如“平阳县教育局”、“金华市教育局”等。

10.普通话等级：如“二甲”、“二乙”。

11.毕业院校：本科一栏填写本科一级院校如“浙江师范大学”、“温州大学”，不能填成“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专业一栏填写就读的专业；毕业时间格式同出生年月；研究生一栏若有则参照以上填写，若无则不填写。

12.原入学批次及分数：填写入学时的高考批次和分数。

13.现综合成绩排名：（本人名次）/（总人数），按学校实际选填。

14.现专业成绩排名：同上，按学校实际选填。

15.现户籍地：填写至乡镇一级，如“平阳县昆阳镇”。

16.入学前户籍地：同上。

17.通讯地址：详细填写。

18.手机号码：如实填写，务必保持畅通。

19.备用号码：如实填写，在上款手机号码出现停机、信号不佳、意外关机等情况时可以联系到，建议采用室友、父母、导师等与自己较熟悉又能方便联系自己的人。

20.微信号、电子邮箱：按实填写。

21.参加报名的资格条件：对照招聘公告中招聘条件--资格条件填写 

22.个人简历（从高中填起）：如“201509—201807 平阳县鳌江中学 班主任 李某某”。

23.在校期间获得的主要荣誉：填学院级及以上的相关重要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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